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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本报讯 1月7日，在第四个中国
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芜湖市公安局
携手芜湖传媒中心，组织小记者走进
警营，感受“忠诚与担当”。小记者在
参观体验中，真诚地喊出他们的心
声，“警察叔叔、阿姨，祝你们节日快
乐！”

当日，芜湖传媒小记者进警营
的活动包括参观芜湖公安史迹陈列
馆、芜湖特警装备和芜湖市公安局
警犬基地，以及体验“110”指挥中
心。走进芜湖公安史迹陈列馆，在
讲解员带领下，小记者了解了芜湖
市公安局辉煌的历史，一块块奖牌、
一张张证书、一件件实物等无不讲

述着芜湖公安在江城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贡献。小记者还学习了警旗的
由来等知识。

在特警基地，各种装备和训练设
施让大家眼花缭乱。特警队员还向
小记者讲解了武器装备的知识，并让
大家近距离观看并接触。看着手里
的“真家伙”，孩子们兴趣满满，缠着
特警队员不停地提问。特警队员也
特别有耐心，一个个满足孩子们的好
奇心。芜湖传媒小记者中心已多次
组织小记者参观芜湖市公安局警犬
基地，但是这里依然是小记者最喜欢
参观的，看着一只只警犬在训练员的
指挥下认真完成各个指令，大家不停

地用小手鼓起热烈的掌声。
小记者还在这次活动中了解了

芜湖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工作
情况，得知民警要不停接通打来的报
警或求助电话，还要及时而又认真处
理后，他们更加明白公安机关对人民
群众的意义。

进警营活动虽然只有短短数小
时，但是小记者对于人民警察有了更
多理解，对“守护一方平安”也有了更
多认识。对于此次活动，小记者家长
也觉得非常有意义，“和平年代正是
有人民警察的存在，感谢他们的无私
奉献与牺牲，感谢他们守护我们的幸
福安宁”。 记者吴敏

本报讯 1月7日，记者从芜湖市
公安局弋江分局获悉，该局重拳出
击，破获一起敲诈电商食品企业案。
该团伙通过编发网络负面信息、差评
等博取眼球，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
进而牟取非法收益。经过一系列侦
办工作后，3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网安大
队长黄阳介绍，就在前一段时间，芜
湖市弋江区辖内企业“三只松鼠”公
司向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报案，称多名
客户在网购平台上购买商品后，以食
品安全问题为由要求退款、赔偿。办
事人员在操作中发现收款方为同一
账号，怀疑有人以食品安全为由对公
司进行敲诈。接案后，弋江网安大队
立即开展调查，发现嫌疑人刘某娴和
李某。

刘某娴和李某关系密切，对多家
知名食品电商企业“下过手”，涉案资
金50余万元。基本情况调查清楚

后，弋江警方在江西赣州市将犯罪嫌
疑人刘某娴、李某抓获归案，扣押手
机10部，嫌疑人到案后拒不承认犯
罪事实，辩称因多次购买电商食品发
现了质量问题，只是利用投诉渠道正
常维权。

网安部门开展电子数据勘查取
证，发现了涉嫌造假图片、组织计划，
并将作案时间向前推至2021年。证
据确凿，无可抵赖。调查中，警方还
发现了第三名涉案人员刘某玉，她在
整个作案过程中负责异地收货，承担
向食品中放入异物的任务。该嫌犯
也随之落网。

结合前期调查发现，三名犯罪嫌
疑人分工明确。嫌疑人刘某娴、李某
二人首先在网购平台上购买食品，邮
寄至贵州毕节市和江苏常州市。嫌
疑人刘某玉负责在常州收货，食品到
货后在包装内放置虫子、塑料棍、霉
菌等异物，然后重新密封造成商品有

严重质量问题的假象。
嫌疑人刘某娴和刘某玉拍照后

在社交平台发帖，最后再向商家发送
照片或视频，用社交平台发文截图进
行恫吓，并配合话术进行敲诈。如果
商家对赔偿提出异议，刘某娴、李某
就以向12315举报、不删帖、微博或
抖音曝光等方式要挟，对商家进行敲
诈。许多商家无奈选择妥协，向他们
进行“赔偿”。目前案件三名嫌疑人
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
移送起诉。

2023年 7月，“三只松鼠”等多
家企业在芜湖成立“食品行业品牌
维权联盟”，共同抵制恶意索赔等违
法犯罪活动。黄阳告诉记者，“在整
个案件办理中，警方大胆推测，小心
求证，对相关线索仔细甄别，调查取
证并固定证据”。近期，十几家电商
企业负责人前往弋江公安分局表达
感谢。 记者吴敏

本报讯 行车上路，安全带就
是“生命带”。记者昨日从芜湖公
安交警获悉，交警部门曝光两起不
系安全带，以及安全带损坏不修的
典型案例，警醒所有驾驶人，一盔
一带，安全常在，不要拿生命安全
开玩笑。

男子驾车不系安全带，还胆大
拍视频发抖音，变相“举报”自己。
近日，繁昌交警接网友举报：有人
在驾驶车辆时未系安全带，且手持
对讲机。经调查，男子李某某为了
能给所在的婚庆车队提高知名度，
在驾驶车辆过程中用固定相机拍
摄视频并发布了抖音，却不知无意
中也记录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
警联系上李某某，对其驾驶机动车
未系安全带、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
全驾驶的违法行为给予严厉的批
评教育，合并处以罚款300元、驾
驶证记4分的处罚。

另一男子更令人无语，安全带
损坏不修反捆手刹上。近日上午
10时15分，高速二大队民警在芜
湖东收费站开展违法整治时，发现
一辆刚刚驶出高速的小车内，驾驶
人竟将安全带底部捆绑固定在手
刹上，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据驾
驶人解释，主驾位安全带因出现故
障无法恢复原状，购买的配件还没
到货，自己不得已才这么做的。民
警对其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
法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给
予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
罚，要求维修好后再上路行驶。

交警提醒：驾驶人要时刻保持
警惕、紧绷安全弦，按规定正确使
用安全带，确保车况良好，不开“病
车”上路。 记者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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